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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(02)3393-7862

聯絡人：蕭小于

電　話：(02)77365663

受文者：中原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12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師(二)字第106018881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師資生持有「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」參加

代課、代理教師教師甄選資格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「師資培育法」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10條第1項第1款規

定，教師資格考試：依其類科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

書或證明者，始得參加。

二、另依「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」（以下簡稱

本辦法）第3條第3項規定，中小學聘任三個月以上之代課

、代理教師，應依下列資格順序公開甄選，經教師評審委

員會審查通過後，由校長聘任之：......二、無前款人員

報名或前款人員經甄選未通過者，得為具有修畢師資職前

教育課程，取得修畢證明書者。

三、本法施行後，依新法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

者，參加代課、代理教師資格得否為二招資格之疑義，本

部釐明如下：

(一)本法修正施行前，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、專

門課程、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實習課程，修畢前開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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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依本法修正前原第9條第3項規定，由師資培育之大

學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。

(二)本法修正施行後，依新制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，

指參加教師資格檢定前（尚未參加教師資格考試及教育

實習），依本法所接受之各項有關課程，包括普通課程

、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，修畢前開課程者，發給證

明單位、證明類別如下：

１、依本法第8條規定，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，

成績及格者，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

育證明書。

２、依本法第9條規定，持國外大學以上學歷，經中央主

管機關認定其已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，發給修畢

師資職前教育證明（由本部發給）。

(三)本法修正施行後，依本法第21條規定，適用修正前之規

定修畢普通課程、專門課程、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實習

課程者，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

書。

四、綜上，師資生持有本法修正後之「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

書或證明」，雖未包括完成教育實習，然其所修習之師資

職前教育課程仍已具足教育專業知能及任教學科知識，符

合本辦法第3條第3項第2款之代課、代理教師甄選資格。

考量本法施行後，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本部發給之「修畢師

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」涉及新、舊制師資生參加代課

、代理教師教師甄選權益，請貴署惠予協助周知轄屬國立

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縣（市）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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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知悉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副本：各師資培育之大學、本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2017-12-29
07:47:39


